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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 

 

( 1 )  機 構 負 責 人 須 填 妥 這 份 期 終 報 告 書 ， 並 於 項 目 完 成 後 的 四 個 月 內 送 交

農 業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秘 書 處。請 注 意，這 份 完 成 報 告 書 將 會 供 公 眾 查 閱。 

 

( 2 )  凡 故 意 在 本 報 告 書 中 作 失 實 陳 述 或 漏 報 資 料 ， 有 關 項 目 可 被 中 止 發 放

資 助 款 項 ， 而 受 資 助 者 被 發 現 有 虛 報 資 料 ， 亦 可 遭 檢 控 。 受 資 助 者 須

注 意 ， 以 欺 詐 手 段 取 得 金 錢 利 益 ， 屬 刑 事 罪 行 。  

 

 

聲 明  

 

本 人 證 實 所 夾 附 的 期 終 報 告 書 和 經 審 計 帳 目，以 及 所 提交 的 額 外 資 料 和 證

明 文 件 均 正 確 無 誤，所 購 買 的 物 料（ 包 括 資 產 ）和 獲 取 的 服 務，是 本 項 目

內 的 活 動 所 必 要 的 ， 而 且 價 格 公 道 合 理 。  

 

 

 

 

 簽 署 並 機 構 蓋 印  

機 構 負 責 人 姓 名 ︰  （ 黃 駿 弦 ）  

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︰  K 8 8 7 4 6 1 ( 1 )  

日 期 ︰  2 02 3 年 5 月 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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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項 目 時 間 表  

 

項 目 實 際 完 成 時 間 ：   4 2 月  

 

開 始 日 期  完 成 日 期  

原 定  實 際  原 定  實 際  

2 019 年 1 月 1 日  

 

2019 年 1 月 1 日  

 

2021 年 6 月 30

日  

2 022 年 6 月 30

日  

 

2 .  項 目 目 的 撮 要  

( 1 )  開 發 一 種 配 方 清 晰、水 溶、以 及 完 全 由 天 然 資 源 組 成 的 有 機 營 養

液  

( 2 )  優 化 有 機 營 養 液 的 化 學 成 份 以 達 致 農 作 物 產 率 最 大 化 的 效 果  

( 3 )  開 發 營 養 液 穩 定 劑 以 延 長 其 保 質 期  

( 4 )  通 過 全 港 性 的 發 報 大 會 將 研 究 成 果 與 香 港 的 農 業 界 分 享，並 進 行

知 識 轉 移 為 業 界 提 供 技 術 上 的 支 援  

( 5 )  邀 請 農 戶 進 行 有 機 營 養 液 使 用 測 試，根 據 農 戶 使 用 有 機 營 養 液 的

反 饋 ， 撰 寫 結 題 報 告 作 項 目 終 結  

 

3 .  項 目 目 的 和 /或 範 圍 的 更 改 （ 如 有 ， 請 註 明 有 何 更 改 以 及 所 持 理 由 。 ）  

疫 情 關 係 ， 全 港 性 發 佈 大 會 由 實 體 改 為 網 上 進 行 (是 項 改 動 已 諮 詢 署

方 及 得 到 署 方 同 意 )。  

 

4 .  項 目 延 期 （ 與 原 定 時 間 表 比 較 ， 並 須 交 待 原 因 。 ）  

我 們 在 2019 年 4 月 向 署 方 表 示 ， 經 過 幾 個 月 的 面 試 和 考 核 ， 尚 未 找

到 合 適 人 選 進 行 項 目，以 及 需 時 按 採 購 程 序 尋 找 合 適 承 建 商 為 項 目 建

立 垂 直 種 植 架，故 此 我 們 向 署 方 申 請 延 期 一 年，而 是 項 申 請 已 得 到 署

方 同 意 。  

 

5 .  項 目 的 人 手 招 聘  (請 填 妥 附 錄 一 )  
 

6 .  採 購 及 資 產 處 理  (請 填 妥 附 錄 二 )  

 

7 .  報 告 期 間 的 項 目 推 行 撮 要 及 是 否 達 到 預 期 進 度  

 （ 請 簡 述 主 要 活 動 ， 並 按 適 當 情 況 列 明 日 期 、 地 點 及 受 惠 人 數 。 ）  
 

 

在 是 次 報 告 期 間 (202 2 年 1 月 至 6 月 )，我 們 把 成 功 優 化的 有 機 營 養 液 供 予

三 個 界 別 的 農 戶 進 行 臨 床 測 試 ， 他 們 分 別 是 (1 )無 土 種 植 農 戶 、 (2 )傳 統 農

戶 和 (3 )業 餘 農 戶 (各 一 )。我 們 提 供 有 機 營 養 液 及 使 用 指 引 予 每 個 農 戶，亦

要 求 他 們 在 指 定 限 期 內 用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和 建 議 份 量 種 植 兩 種 他 們 自 家 的

農 作 物 ， 反 饋 我 們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的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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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無 土 種 植 農 戶  

這 組 別 為 一 間 小 型 室 內 無 土 種 植 戶。跟 我 們 一 樣，他 們 亦 種 植 菊 科 植 物 (綠

橡 葉 生 菜 和 紅 橡 葉 生 菜 )。 他 們 跟 據 我 們 提 供 的 環 境 數 據 和 營 養 液 的 份 量

去 做 實 地 種 植 測 試，而 他 們 認 為 我 們 提 供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效 果 非 常 理 想，因

為 作 物 達 到 他 們 以 往 的 收 成 量 。 而 且 產 量 更 比 本 來 種 植 量 高 。  

 

種 植 戶 提 供 數 據 (用 一 般 水 耕 種 植 液 肥 )  

一 共 320 棵  (一 個 月 收 成 期 )  菊 科 植 物  (總 重 量 )  

第 一 次 試 種   9 . 6kg  

第 二 次 試 種  1 1 . 4 kg  

第 三 次 試 種  1 0 . 1 kg  

平 均 重 量 每 棵  3 2 . 4 g  

 

種 植 戶 提 供 數 據 (用 新 型 有 機 液 肥 )  

一 共 320 棵  (一 個 月 收 成 期 )  菊 科 植 物  (總 重 量 )  

第 一 次 試 種   1 1 . 6kg  

第 二 次 試 種  1 1 . 1kg  

第 三 次 試 種  1 3 . 5kg  

平 均 重 量 每 棵  3 7 . 7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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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傳 統 農 戶  

這 組 別 為 一 個 位 於 新 界 的 小 型 傳 統 戶 外 農 戶，他 們 一 直也 有 種 植 十 字 花 科

和 菊 科 植 物 (分 別 為 羅 馬 生 菜 和 紅 色 水 菜 )。我 們 向 他 們 提 供 了 用 於 戶 外 的

稀 釋 營 養 液 做 試 種 實 驗 ， 整 體 效 果 不 俗 (因 為 在 戶 外 種 植 ， 環 境 因 素 也 會

為 種 植 帶 來 一 定 影 響，例 如 降 雨，陽光 量 問 題，所 以 作 物 收 成 未 能 直 接 跟

我 們 實 驗 室 的 數 據 作 對 比，但 農 戶 根 據 經 驗 認 為 營 養 液 整 體 效 果 不 俗。但

如 果 用 每 棵 平 均 重 量 來 作 比 較，用 了新 型 有 機 營 養 液 種 出 來 的 產 量 會 高 於

傳 統 耕 種 。  

 
 

 
 

種 植 戶 提 供 數 據 (用 傳 統 耕 種 方 法 )  

一 共 600  平 方 呎 戶 外 (一 個 月 收

成 期 )  

約 280 到 300 棵  

菊 科 ，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 (總 重 量 )  

第 一 次 試 種   1 1 . 0kg  

第 二 次 試 種  1 0 . 4 kg  

第 三 次 試 種  1 0 . 6kg  

平 均 重 量 每 棵  3 6 . 8g  

 

種 植 戶 提 供 數 據 (用 新 型 有 機 液 肥 )  

一 共 600  平 方 呎 戶 外 (一 個 月 收

成 期 )  

約 280 到 300 棵  

菊 科 ，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 (總 重 量 )  

第 一 次 試 種   1 4 . 0 kg  

第 二 次 試 種  失 收  

第 三 次 試 種  1 3 . 6kg  

平 均 重 量 每 棵  4 7 . 6g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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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業 餘 農 戶  

這 組 別 為 一 個 業 餘 農 戶，他 自 己 分 別 有 傳 統 土 種 和 室 內 水 種 的 經 驗。他 今

次 分 別 用 自 己 一 套 家 用 水 耕 種 植 系 統 種 植 菊 科 作 物 (奶 油 生 菜 )，因 為 他 可

以 控 制 環 境 參 數 ， 所 以 種 植 效 果 跟 我 們 在 實 驗 室 種 植 出 來 的 結 果 非 常 接

近，實 驗 的 可 重 複 性 令 人 非 常 鼓 舞。相 信 如 果 種 植 戶 能 多 加 嘗 試，未 來 一

定 可 以 增 加 產 量 。  

 

 
 

種 植 戶 提 供 數 據 (用 一 般 水 耕 種 植 液 肥 )  

一 共 120 棵 (一 個 月 收 成 期 )  菊 科 植 物  (總 重 量 )  

第 一 次 試 種   4 . 0kg  

第 二 次 試 種  4 . 9kg  

第 三 次 試 種  6 . 2kg  

平 均 重 量 每 棵  4 1 . 9 g  

 

種 植 戶 提 供 數 據 (用 新 型 有 機 液 肥 )  

一 共 120 棵 (一 個 月 收 成 期 )  菊 科 植 物  (總 重 量 )  

第 一 次 試 種   4 . 8kg  

第 二 次 試 種  6 . 36kg  

第 三 次 試 種  6 . 6kg  

平 均 重 量 每 棵  4 9 . 3 g  

 

 

三 組 種 植 戶 的 種 植 數 據 跟 我 們 測 試 的 種 植 數 據 差 不 多，證 明 根 據 我 們 的 配

方 和 建 議 濃 度 種 出 來 作 物 產 量 也 是 相 近，亦 再 次 證 明 在不 同 方 式 上 種 植 也

能 得 到 差 不 多 的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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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下 為 三 個 農 戶 所 提 交 的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：  

 

 

農 戶 A (無 土 室 內 種 植 農 戶 )  

 

1 .  請 您 簡 單 介 紹 一 下 您 的 種 植 背 景 和 經 驗 。  

小 型 室 內 無 土 水 耕 種 植 農 戶 ， 主 要 種 植 菊 科 植 物 ， 五 年 經 驗 。  

 

2 .  請 問 在 試 種 測 試 期 間 ， 除 了 使 用 我 們 提 供 的 營 養 液 之 外 ， 有 否 添 加 其

他 營 養 或 肥 料 ？  

無 。  

 

3 .  請 問 在 試 種 測 試 期 間 ， 您 是 否 有 依 照 我 們 所 建 議 的 操 作 濃 度 進 行 施

肥 ？  

有 依 照 建 議 進 行 施 肥 。  

 

4 .  根 據 您 們 的 種 植 經 驗 ， 在 同 一 種 植 週 期 下 ， 使 用 我 們 提 供 的 有 機 營 養

液 ， 較 以 往 使 用 其 他 營 養 或 肥 料 ， 在 收 成 方 面 有 何 差 異 ？  

使 用 初 期 植 物 的 生 長 比 較 緩，到 第 三星 期 開 始 發 覺 跟 之 前 用 的 化 肥 有 近 似

的 效 果 。  

 

5 .  使 用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種 植 出 來 的 農 產 品 質 素 如 何 ？ 請 詳 細 描 述 外 觀 、 味

道 、 形 態 等 方 面 。  

種 植 出 來 的 農 產 品 整 體 顏 色 比 較 深 色 和 葉 身 比 較 硬 ， 而 且 味 道 比 較 濃 。  

 

6 .  您 對 使 用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種 植 農 產 品 是 否 感 到 滿 意 ？  

非 常 理 想，因 為 作 物 達 到 我 們 以 往 的 收 成 量。但 營 養 液 要 經 常 加，而 且 電

導 值 跟 平 時 水 耕 不 一 樣 ， 要 時 間 適 應 和 經 常 微 調 。  

 

7 .  如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需 自 費 購 買 ， 您 願 意 支 付 多 少 費 用 ？  

這 個 要 看 種 植 頻 率 決 定 ， 現 階 段 不 會 購 買 。  

 

8 .  您 會 否 考 慮 自 行 調 配 我 們 提 供 的 營 養 液 ？  

會 。  

 

9 .  除 了 我 們 提 供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， 您 是 否 嘗 試 過 其 他 坊 間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？

如 有 ， 能 否 分 享 一 下 您 的 種 植 經 驗 ？  

有 ,  但 其 他 種 植 出 來 的 效 果 一 般 ,  而 且 坊 間 的 有 機 營 養 味 道 很 大，不 太 適

合 室 內 種 植 。  

 

1 0 .  您 是 否 認 為 用 有 機 營 養 液 種 植 非 常 重 要 ？  

我 們 比 較 著 重 種 植 效 益 多 於 營 養 是 否 有 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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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 戶 B  (傳 統 農 戶 )  

 

1 .  請 您 簡 單 介 紹 一 下 您 的 種 植 背 景 和 經 驗 。  

我 係 一 個 位 於 新 界 的 小 型 傳 統 戶 外 農 民 ， 一 直 有 種 植 十 字 花 科 和 菊 科 植

物 。  

 

2 .  請 問 在 試 種 測 試 期 間 ， 除 了 使 用 我 們 提 供 的 營 養 液 之 外 ， 有 否 添 加 其

他 營 養 或 肥 料 ？  

無 ,  只 用 你 們 提 供 的 。  

 

3 .  請 問 在 試 種 測 試 期 間 ， 您 是 否 有 依 照 我 們 所 建 議 的 操 作 濃 度 進 行 施

肥 ？  

有 跟 住 建 議 做 。  

 

4 .  根 據 您 們 的 種 植 經 驗 ， 在 同 一 種 植 週 期 下 ， 使 用 我 們 提 供 的 有 機 營 養

液 ， 較 以 往 使 用 其 他 營 養 或 肥 料 ， 在 收 成 方 面 有 何 差 異 ？  

好 難 比 較 ,  因 為 戶 外 種 植 環 境 天 氣 影 響 好 大 ,  我 感 覺 大 概 同 以 前 收 成 差

唔 多 。  

 

5 .  使 用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種 植 出 來 的 農 產 品 質 素 如 何 ？ 請 詳 細 描 述 外 觀 、 味

道 、 形 態 等 方 面 。  

種 出 來 的 農 產 品 味 道 比 較 濃 郁 ,  顏 色 比 較 深 而 且 比 之 前 厚 身 一 啲 。  

 

6 .  您 對 使 用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種 植 農 產 品 是 否 感 到 滿 意 ？  

滿 意 ， 用 起 上 嚟 都 幾 方 便 。  

 

7 .  如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需 自 費 購 買 ， 您 願 意 支 付 多 少 費 用 ？  

當 然 係 越 平 越 好 ， 如 果 漁 護 署 想 推 廣 應 該 要 免 費 整 啲 畀 我 哋 用 。  

 

8 .  您 會 否 考 慮 自 行 調 配 我 們 提 供 的 營 養 液 ？  

上 網 聽 過 好 似 唔 太 難 ， 有 時 間 都 會 試 下 嘅 。  

 

9 .  除 了 我 們 提 供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， 您 是 否 嘗 試 過 其 他 坊 間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？

如 有 ， 能 否 分 享 一 下 您 的 種 植 經 驗 ？  

有 ,  不 過 效 果 好 參 差 ， 有 啲 直 情 種 唔 到 嘢 出 嚟 。  

 

1 0 .  您 是 否 認 為 用 有 機 營 養 液 種 植 非 常 重 要 ？  

重 要 ， 話 啲 菜 有 機 可 以 賣 貴 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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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 戶 C  (業 餘 農 戶 )  

 

1 .  請 您 簡 單 介 紹 一 下 您 的 種 植 背 景 和 經 驗 。  

業 餘 農 戶 ， 有 四 年 土 種 和 室 內 水 種 的 經 驗 。  

 

2 .  請 問 在 試 種 測 試 期 間 ， 除 了 使 用 我 們 提 供 的 營 養 液 之 外 ， 有 否 添 加 其

他 營 養 或 肥 料 ？  

只 用 你 們 提 供 的 。  

 

3 .  請 問 在 試 種 測 試 期 間 ， 您 是 否 有 依 照 我 們 所 建 議 的 操 作 濃 度 進 行 施

肥 ？  

有 。  

 

4 .  根 據 您 們 的 種 植 經 驗 ， 在 同 一 種 植 週 期 下 ， 使 用 我 們 提 供 的 有 機 營 養

液 ， 較 以 往 使 用 其 他 營 養 或 肥 料 ， 在 收 成 方 面 有 何 差 異 ？  

我 用 了 自 己 一 套 家 用 水 耕 種 植 系 統 種 植 菊 科 作 物，因 為我 可 以 控 制 環 境 參

數。我 有 同 城 大 嘅 黃 博 士 討 論 過 佢 哋 嘅 結 果，我 覺 得 我 嘅 收 成 同 佢 哋 實 驗

室 做 出 嚟 嘅 差 唔 多 。  

 

5 .  使 用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種 植 出 來 的 農 產 品 質 素 如 何 ？ 請 詳 細 描 述 外 觀 、 味

道 、 形 態 等 方 面 。  

顏 色 同 我 哋 以 前 種 嘅 差 唔 多 ， 不 過 就 好 似 厚 身 少 少 。  

 

6 .  您 對 使 用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種 植 農 產 品 是 否 感 到 滿 意 ？  

滿 意 。  

 

7 .  如 我 們 的 營 養 液 需 自 費 購 買 ， 您 願 意 支 付 多 少 費 用 ？  

睇 發 佈 會 講 ， 啲 原 材 料 其 實 都 係 啲 平 價 嘢 ， 我 會 自 己 調 配 多 過 走 去 買 。  

 

8 .  您 會 否 考 慮 自 行 調 配 我 們 提 供 的 營 養 液 ？  

會 。  

 

9 .  除 了 我 們 提 供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， 您 是 否 嘗 試 過 其 他 坊 間 的 有 機 營 養 液 ？

如 有 ， 能 否 分 享 一 下 您 的 種 植 經 驗 ？  

用 過 普 通 肥 料 ,冇 用 過 有 機 營 養 液 。  

 

1 0 .  您 是 否 認 為 用 有 機 營 養 液 種 植 非 常 重 要 ？  

我 哋 有 多 一 種 選 擇 係 好 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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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亦 在 2022 年 8 月 3 0 日 及 2023 年 2 月 27 日 舉 辦 了 線 上 研 究 結 果 發 報

大 會 ， 把 我 們 的 技 術 轉 移 到 香 港 農 業 界 ， 線 上 出 席 會 議 人 數 高 峯 為 50。  

 

 

2 022 年 8 月 30 日 的 線 上 研 究 結 果 發 報 會 ：  

 
 

 

 
 

2023 年 2 月 27 日 的 線 上 研 究 結 果 發 報 會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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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項 目 預 期 進 度 及 成 效 指 標  

（ 請 根 據 申 請 書 列 出 項 目 於 報 告 期 內 的 預 期 進 度 及 成 效 指 標 ， 並 評 估
項 目 是 否 已 達 致 有 關 目 標 和 進 度 及 提 供 相 關 支 持 文 件 ／ 資 料 。 ）  

 

預 期 進 度 及  

相 關 成 效 指 標  

是 否 已 達 致  

有 關 進 度 及 指 標  

未 能 達 致 進 度  

及 指 標 的 原 因  

(如 適 用 )  

舉 辦 研 究 結 果 發 報 大

會，並 把 我 們 的 技 術 轉 移

到 香 港 農 業 界  

是  否  

 

 

邀 請 農 戶 進 行 營 養 液 使

用 測 試  
是  否  

 

 

 

9 .  在 報 告 期 間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（ 如 有 ）  

N / A 

 

1 0 .  為 解 決 問 題 所 採 取 的 補 救 措 施 及 這 些 措 施 的 成 效 (如 有 )  

N / A 

 

11 .  項 目 推 行 的 活 動 的 實 際 受 惠 人 數  

 

日 期  地 點  活 動  預 計 受

惠 人 數  

實 際 受

惠 人 數  

農 業 界 受

惠 人 數  

0 1 /01 / 2022  

t o  

30 /06 / 2022  

業 界 農 埸  邀 請 予 農 戶

進 行 使 用 測

試  

不 適 用  不 適 用  不 適 用  

3 0 /08 / 2022  線 上 Zoom

會 議  

研 究 結 果 發

報 大 會（ 線 上

模 式 ）  

不 適 用  不 適 用

*  

不 適 用  

2 7 /02 / 2023  線 上 Zoom

會 議  

研 究 結 果 發

報 大 會（ 線 上

模 式 ）  

不 適 用  不 適 用

*  

不 適 用  

*註 ： 線 上 出 席 會 議 人 數 為 50。  

 

1 2 .  列 出 項 目 的 出 品（ 報 告 書、唯 讀 光 碟 等 ）、已 製 備 的 宣 傳 物 料 或 印 刷

品 （ 如 有 ）  

（ 請 註 明 種 類 和 數 目 ， 並 各 提 供 兩 個 副 本 ）  

宣 傳 海 報 （ 見 下 圖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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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保 險  

(請 列 出 為 項 目 所 購 買 的 保 險 ， 包 括 僱 員 補 償 保 險 、 公 眾 責 任 保 險 及 抵
押 品 保 險 (如 適 用 )  及 按 資 助 條 款 (如 有 )或 獲 批 的 項 目 內 容 購 買 的 其 他
保 險 等 。 ）  
 

保 險  
是 否 已 購 買  

有 關 保 險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 /  

未 有 購 買 有 關  

保 險 的 原 因  

(如 適 用 )  

僱 員 補 償 保 險  

 是  否  

 

 

 

公 眾 責 任 保 險  

 

 
是  否  

 

 

 

抵 押 品 保 險 (商 業 項 目 適

用 )  是  否  

 

 

 

其 他  

 是  否  

 

 

 

 

1 4 .  資 產 登 記 冊  

（ 請 說 明 是 否 已 根 據 協 議 內 訂 明 的 格 式 ， 保 存 一 份 資 產 登 記 冊 ， 並 提
供 相 關 支 持 文 件 ／ 資 料 。 ）  

 

我 們 已 根 據 協 議 內 訂 明 的 格 式 ， 保 存 一 份 資 產 登 記 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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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項 目 的 成 效 評 估  

通 過 這 個 項 目，研 究 團 隊 成 功 研 發 出 水 溶 性 有 機 營 養 液。營 養 液 的 原

材 料 全 屬 天 然 材 料，並 不 含 無 機 化 肥。通 過 化 學 分 析，亦 可 證 明 我 們

的 有 機 營 養 液 含 有 植 物 需 要 的 養 分 及 微 量 元 素。參 與 營 養 液 測 試 的 農

戶 亦 對 營 養 液 的 效 果 作 出 肯 定 。 這 個 項 目 高 度 引 起 了 業 界 人 士 的 關

注。在 發 布 會 後，有 不 少 農 戶 已 向 研 究 團 隊 詢 問 發 明 配 方 的 技 術 及 操

作 等 問 題 ， 亦 有 有 心 的 農 戶 分 享 自 己 發 明 配 方 的 經 驗 。  

 

1 6 .  財 務 報 告 (請 根 據 協 議 內 訂 明 另 外 提 供 經 審 計 帳 目 及 請 填 妥 附 錄 三 )  

 

a )  整 體 狀 況   

截 至  1 / 1 / 202 2  的 開 始 結 餘 ：  671 , 162 . 99 元  

 

加 上 報 告 期 間 的 收入： 由  1 / 1 / 2022  至  30 /6 / 2022  

 
共  4 , 562 . 86 元  

          (金 額 與 「 收 入 分 項 數 字 詳 情 」 的 總 和 一 致 )  

減 去 報 告 期 間 的 支出 ：  680 , 284 . 37 元  

   (金 額 與 「 支 出 分 項 數 字 詳 情 」 內 「 報 告 期 間 實 際 開 支 」 的 總 和 一 致 )  

截 至  3 0 /6 / 2022  的 結 餘 ：  −4 , 558 . 52 元 (赤 字 )  

 

b )  收 入 分 項 數 字 詳 情 （ 包 括 項 目 利 息 ）  

細 項  用 途  金 額 （ 港 元 ）  

農 業 基 金 撥 款   0 . 00  

利 息 收 入   4 , 562 . 86  

其 他 收 入 (請 說 明 有
關 收 入 的 性 質 )  

 0 . 00  

總 和 :  4 , 562 . 86  

 

c )  支 出 分 項 數 字 詳 情  

細 項  

 
(請 根 據 資

助 協 議 的「獲
批項目」填 寫 )  

最 新 批 准

預 算  

(請 根 據 資
助 協 議 的
「獲批項目開
支」填 寫 。
如 有 獲 批
的 預 算 調
撥，則 填 寫
經 調 整 後
的 最 新 金

額 )  

報 告 期 間

實 際 開 支  

(請保留所有
收據正本) 

累 計 實

際 開 支  

數 量  

(請 根
據 資
助 協
議 的

「數量」
填 寫 )  

申 請 者 的 單 據 /

收 條 編 號  

(請 將 所有單據／收條
編配一套號碼並 適 當

填 寫 )  

營 運 開 支       

G ene ra l  

Expe nse s  

438 , 480 . 0

0  

399 , 532 . 4

6  

435 , 345 .

46  

1  Lo t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G 1  

C os t  f o r  

P r e pa r i ng  

O rga n i c  

30 , 000 . 00  21 , 923 . 00  21 , 923 . 0

0  

1  Lo t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G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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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u t r i en t  

So l u t i on  

Se m ina r  

Expe nse  

30 , 000 . 00  0 . 00  0 . 00  −  −  

Te chno l og

y  T ra ns fe r  

2 0 , 000 . 00  19 , 730 . 00  19 , 730 . 0

0  

1  Lo t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G 4  

設 備 開 支       

V e r t i c a l  

F a rm ing  

R ack s  

600 , 000 . 0

0  

0 . 00  550 , 000 .

00  

1  Lo t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E1  

Sma l l  

I n s t r umen t

s  fo r  

C he m ica l  

A na l y s i s  

5 0 , 000 . 00  49 , 485 . 20  49 , 485 . 2

0  

1  Lo t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E2  

      

 

 

 

     

      

      

員 工 開 支       

Se n i o r  

R e s ea r ch  

A s so c i a t e  

1 , 506 , 816

. 00  

101 , 775 . 0

0  

1 , 462 , 67

6 . 62  

2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M1  

R esea r ch  

A s so c i a t e  

75 , 600 . 00  73 , 838 . 71  73 , 838 . 7

1  

1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M2  

Pa r t - t ime  

S t ude n t s  

10 , 800 . 00  0 . 00  0 . 00  −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M3  

行 政 開 支       

A ud i t  F ee  42 , 000 . 00  14 , 000 . 00  56 , 000 . 0

0  

4  P J 9211155  

-B udge tH ea d   

G 5  

…       

總 和 :  6 8 0 , 28 4 .

3 7  

2 , 66 8 , 9

9 8 .9 9  

 

 

1 7 .  申 請 發 放 最 後 一 筆 資 助 款 項 的 金 額 （ 如 有 ）  

4 , 55 8 . 52  

 

1 8 .  須 歸 還 政 府 的 餘 款 數 目 （ 如 有 ）  

N /A  

＜ 完 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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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一  

 

項 目 的 人 手 招 聘   

 

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填 上 剔 號 。  

 

( 1 )  公 開 刊 登 廣 告 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

/備 註  

1  事 先 釐 定 每 個 職 位 的 最 低 資

歷 要 求 和 標 準 薪 酬 條 件 。  

 

     

2  在 本 地 報 章 及 / 或 其 他 獲 秘 書

處 批 准 的 渠 道 刊 登 職 位 空 缺

廣 告 。  

 

    (例 如 廣 告 一

則 )  

3  招 聘 廣 告 應 清 楚 列 明 職 責 及

要 求 ，以 及 其 他 重 要 資 料 ，例

如 截 止 日 期 和 可 就 招 聘 事 宜

接 受 查 詢 的 聯 絡 人 資 料 。  

 

     

4  有 系 統 地 記 錄 所 有 收 到 的 申

請 書 。  

 

     

 

 

( 2 )  公 平 的 面 試 過 程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  

/備 註  

1  清 楚 釐 定 委 聘 員 工 的 批 核 權

責 。  

 

     

2  按 照 預 先 釐 定 的 準 則 作 初 步

篩 選 和 挑 選 應 徵 者，預 定 準 則

應 由 負 責 委 聘 的 批 核 人 員 批

准 。  

 

     

3  成 立 招 聘 委 員 會 進 行 甄 選 面

試 和 技 能 測 驗 (如 有 需 要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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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適 當 的 甄 選 準 則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事 先 釐 定 客 觀 的 評 核 方 法 並

制 定 劃 一 的 評 審 表 格，方 便 個

別 委 員 記 錄 評 核 意 見 。  

 

    (例 如 相 關 評

審 表 格 )  

2  將 招 聘 委 員 會 對 應 徵 者 的 評

核 和 推 薦 結 果 妥 善 存 檔 。  

 

    (例 如 相 關 評

核 記 錄 )  

 

 

( 4 )  妥 善 記 錄 利 益 衝 突 的 申 報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要 求 有 份 參 與 招 聘 工 作 的 職

員 申 報 實 在 或 潛 在 的 利 益 衝

突 ( 例 如 與 應 徵 者 的 私 人 關

係 )。如 收 到 利 益 衝 突 的 申 報 ，

應 盡 量 安 排 其 他 職 員 處 理 有

關 招 聘 工 作。若 必 須 取 得 該 職

員 的 專 業 意 見，則 應 要 求 該 職

員 避 免 在 甄 選 過 程 中 參 與 決

策 。  

 

     

2  將 與 獲 資 助 項 目 有 關 的 利 益

申 報 妥 善 存 檔 。  

 

    (例 如 相 關 申

報 記 錄 )  

 

 

( 5 )  妥 善 授 權 聘 任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採 用 兩 層 的 核 准 制 度 招 聘 主

要 職 員 ，並 提 供 有 關 文 件 ，以

顯 示 招 聘 過 程 是 公 平 、 公 開 ，

並 以 應 徵 者 的 條 件 為 準 則 。  

 

    (例 如 相 關 招

聘 記 錄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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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6 )  在 核 准 預 算 內 的 員 工 成 本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在 考 慮 薪 酬 和 員 工 福 利 時，必

須 遵 守 審 慎 和 具 成 本 效 益 的

原 則 。  

 

     

2  訂 明 各 職 位 的 標 準 薪 酬 (例 如

臨 時 項 目 員 工 的 標 準 時 薪 或

日 薪 )。  

 

    (例 如 薪 酬 表 )  

3  定 期 向 強 積 金 計 劃 作 出 強 制

性 供 款，款 額 為 僱 員 有 關 入 息

的 5%， 並 受 限 於 最 低 及 最 高

有 關 入 息 水 平 。  

 

    (例 如 強 積 金

供 款 確 認 書 )  

4  按 照 批 准 的 薪 酬 標 準 聘 用 項

目 職 員。如 在 特 殊情 況 下，聘

用 項 目 員 工 的 薪 酬 須 超 逾 薪

酬 標 準，應 提 供 理 據 和 預 先 獲

得 批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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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二  

 

採 購 及 資 產 處 理  

 

請 在 適 當 的 空 格 填 上 剔 號 。  

 

( 1 )  邀 請 報 價 所 需 數 目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如 進 行 採 購 的 價 值 超 過 3 , 00 0

元 但 不 超 過 50 ,0 00 元，應 取 得

超 過 一 個 報 價 。  

 

     

2  如 進 行 採 購 的 價 值 超 過 5 0 , 00 0

元 但 不 超 過 1 , 40 0 ,0 0 0 元 ， 應

取 得 最 少 五 個 報 價 。  

 

     

3  如 進 行 採 購 的 價 值 超 過

1 , 40 0 , 00 0 元 ， 應 進 行 公 開 招

標 。  

 

     

 

 

( 2 )  妥 善 處 理 收 到 的 報 價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將 獲 邀 的 供 應 商、收 到 報 價 單

的 日 期 及 供 應 商 的 報 價 記 錄

在 案 ， 並 保 存 報 價 單 的 副 本 ，

以 供 將 來 有 需 要 時 作 核 對 之

用 。  

 

    (請 提 供 相 關

記 錄 )  

2 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防 止 報 價 單 資

料 外 洩 (例 如：要 求 競 投 者 在 傳

真 報 價 單 前 知 會 收 件 人，或 以

密 封 信 封 遞 交 報 價 單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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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採 納 最 低 報 價 ， 否 則 將 理 據 加 以 記 錄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採 納 符 合 物 品 規 格 或 服 務 要

求 的 最 低 報 價 。否 則 ，須 提 出

理 據 並 向 指 定 的 授 權 人 員 尋

求 批 准 。  

 

     

2  如 沒 有 採 納 最 低 報 價，應 將 理

據 加 以 妥 善 存 檔 。  

 

     

 

 

( 4 )  在 邀 請 報 價 ／ 招 標 文 件 中 訂 明 誠 信 及 反 圍 標 條 款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在 標 書 ／ 報 價 邀 請 書 中 加 入

誠 信 條 款，禁 止 所 有 競 投 者 就

競 投 項 目 行 賄 或 索 賄 。  

 

    (請 提 供 相 關

文 件 )  

2  在 標 書 中 加 入 反 圍 標 條 款，並

要 求 競 投 者 在 遞 交 標 書 時，須

一 併 呈 交 一 份 承 諾 遵 守 反 圍

標 條 款 的 聲 明 書 。  

 

     

3  在 判 授 的 合 約 中 加 入 誠 信 條

款，禁 止 承 辦 商 ／ 服 務 供 應 商

的 所 有 董 事 及 職 員 提 供、索 取

或 接 受 賄 賂 。  

 

    (請 提 供 相 關

合 約 )  

 

 

( 5 )  向 競 投 者 提 供 評 估 標 書 的 準 則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如 價 錢 並 非 唯 一 的 考 慮 因

素，必 須 在 招 標 文 件 中 清 楚 註

明 其 他 甄 選 準 則 及 相 對 比 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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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6 )  妥 善 處 理 收 到 的 標 書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採 取 措 施 確 保 標 書 保 密，例 如

使 用 堅 固 及 雙 重 上 鎖 的 投 標

箱，或 將 收 到 的 標 書 交 由 一 名

負 責 職 員 保 管 並 將 標 書 鎖 好 。  

 

     

2  委 派 開 標 小 組 (最 少 由 兩 人 組

成 )在 截 標 後 立 即 開 啟 標 書，並

指 派 一 名 不 會 參 與 評 審 工 作

的 高 級 人 員 保 管 標 書 的 副 本 。  

 

     

 

 

( 7 )  妥 善 記 錄 評 審 委 員 會 討 論 標 書 優 劣 的 過 程 及 決 定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委 任 評 審 委 員 會 (成 員 應 包 括

使 用 單 位、採 購 部 門 及 專 家 ／

技 術 部 門 ( 如 有 需 要 ) 代 表 ) 評

審 標 書 及 就 採 納 事 宜 作 出 推

薦 。  

 

     

2  要 求 評 審 委 員 會 將 討 論 標 書

優 劣 的 過 程 及 相 關 決 定 記 錄

在 案 。  

 

    (請 提 供 相 關

記 錄 )  

3  要 求 評 審 委 員 會 成 員 各 自 獨

立 在 一 份 標 準 評 審 表 格 上 為

每 份 標 書 評 分，然 後 計 算 每 份

標 書 所 得 的 總 分 。  

 

     

4  如 評 審 委 員 會 在 討 論 後 決 定

修 改 個 別 標 書 的 分 數，應 將 修

改 的 細 節、原 因 及 任 何 委 員 反

對 修 改 的 意 見 記 錄 在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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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8 )  採 購 過 程 的 分 工 安 排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在 採 購 過 程 中 應 盡 量 把 重 要

職 務 加 以 分 工 (例 如：指 派 不 同

職 員 負 責 物 色 供 應 商 ／ 承 辦

商 作 邀 請 報 價 ／ 招 標 之 用、批

核 有 關 報 價 ／ 標 書，及 驗 收 提

供 的 物 品 ／ 服 務 等 )。  

 

     

2  訂 定 負 責 審 批 特 別 情 況 的 人

員 ( 例 如 採 用 單 一 報 價 或 招 標

的 採 購 )，並 要 求 相 關 職 員 以 書

面 提 出 理 據 。  

 

     

 

( 9 )  妥 善 記 錄 採 購 過 程 中 利 益 衝 突 的 申 報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要 求 參 與 採 購 的 人 員 遵 守 申

報 利 益 衝 突 的 要 求 。  

 

     

2  將 採 購 過 程 中 利 益 衝 突 的 申

報 妥 善 存 檔 。  

 

     

 

( 1 0 )  核 對 資 產 記 錄 表 而 進 行 全 面 盤 點 工 作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對 項 目 的 資 產 及 存 貨 進 行 抽

查 及 定 期 檢 查 (例 如 年 檢 )， 並

記 錄 檢 查 結 果 。  

 

     

2  資 產 如 有 遺 失 或 不 能 使 用，或

存 貨 有 不 尋 常 的 使 用 情 況，須

向 管 理 層 報 告，以 便 採 取 適 當

行 動 。  

 

     

3  資 產 如 有 遺 失 ／ 被 偷 去，須 向

警 方 或 適 當 人 士 (例 如 秘 書 處 )

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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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1 )  遵 守 棄 置 程 序 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 提
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證 明 文

件 /備 註  

1  在 棄 置 資 產 ／ 存 貨 前，要 求 職

員 提 交 棄 置 的 理 據 ( 例 如 儀 器

保 養 代 理 商 簽 發 的 技 術 證 明

書 ，證 明 儀 器 不 可 再 用 ，或 維

修 不 合 乎 經 濟 原 則 )，並 就 擬 棄

置 的 物 品 和 棄 置 的 方 法 ( 例 如

捐 贈 、以 廢 置 形 式 丟 棄 、重 售

有 價 值 但 須 丟 棄 的 資 產 ／ 存

貨 、 在《 資 助 協 議 》完 結 時 將

資 產 ／ 存 貨 歸 還 政 府 )，取 得 指

定 授 權 人 員 的 批 准 。  

 

     

2  要 求 負 責 批 核 的 主 管 對 須 棄

置 的 資 產 及 存 貨 進 行 檢 查 或

抽 查 ， 以 核 實 須 棄 置 的 數 量 ，

並 見 證 或 抽 查 棄 置 過 程 。  

 

     

3  備 存 有 關 棄 置 的 記 錄，例 如 批

核 人 員、棄 置 日 期 及 證 明 文 件

( 例 如 二 手 貨 商 人 所 發 的 收 據

(如 有 )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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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三  

 

財 務 報 表 相 關 資 料   

            

(署 方 將 按 已 收 到 的 資 料 要 求 資 助 者 釐 清 疑 問 ／ 進 一 步 提 交 補 充 資

料 。 )  

[注 意 :  以 下 藍 字 為 範 例 供 參 考 ， 受 資 助 者 應 按 實 際 情 況 填 寫 。 ]  

 

 

是  

否  

(請 於 備 註
提 供 原 因 )  

有 關 文 件

/備 註  

1  已 根 據 資 助 協 議 要 求 ， 另 外

提 交 經 審 計 賬 目 。  

 
( 經 審 計 賬 目 包 括 核 數 師 報 告
（ 包 括 證 明 受 資 助 者 按 照 批 撥
條 件 使 用 資 助 額 的 聲 明 ）、 財 務
狀 況 表 (資 產 負 債 表 )、 收 支 表 、
現 金 流 動 表 及 其 他 附 註 解 釋 資
料 。 )  收 支 表 須 清 楚 列 明 各 收 入
及 支 出 細 項 (參 考 協 議 S c h e d u l e  

I I 內 的 獲 批 預 算 )， 有 關 收 入 及
支 出 細 項 應 為 經 審 計 帳 目 內 的
一 部 分，受 資 助 者 有 責 任 通 知 核
數 師 有 關 要 求 。 )  

 

     

2  確 認 另 外 提 交 的 經 審 計 賬 目

與 期 終 報 告 書 的 財 務 資 料 一

致 。  

 

如 資 料 不 一 致，請 另 外 說 明。 

 

     

3  就「 項 目 收 入 」，除 政 府 資 助

金 額 外 ， 確 認 已 包 括 並 核 實

其 他 收 入 的 內 容 。 請 保 留 所

有 收 據 證 明 。  

 

     

4  除 利 息 收 入 、 政 府 資 助 及 已

於 申 請 書 列 明 的 預 計 收 入

外，報 告 期 內 没 有 其 他 收 入。 

 

如 有 非 申 請 書 聲 明 的 其 他 收

入 ， 請 說 明 相 關 性 質 。  

 

     

5  就 員 工 開 支 ， 確 認 與 「 薪 金

簽 收 單 」及 各 員 工 的 對 應「 強

積 金 供 款 確 認 書 」 的 內 容 一

致 ， 並 保 留 所 有 相 關 證 明 文

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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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確 認 已 將 所 有 單 據 ／ 收 條 編

配 一 套 號 碼 ， 並 將 已 編 配 的

號 碼 適 當 地 填 列 於 報 告 書 內

「 申 請 者 的 單 據 /收 條 編 號 」

一 欄 。  

 

     

7  確 認 項 目 所 有 員 工 於 項 目 期

間 只 進 行 與 項 目 的 相 關 工

作 。  

 

     

8  如 「 獲 批 項 目 開 支 」 金 額 與

資 助 協 議 內 的 原 金 額 不 同 ，

確 認 所 有 經 調 整 的 「 獲 批 項

目 開 支 」 已 預 先 向 秘 書 處 申

請 並 獲 得 批 准 。 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